
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权责清单事项总表
 (共2类、3项)   

总序号 类别及序号 项目名称及数量 备注

一、行政处罚 共1项

1 1
对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未按规定要求报送投资信息的处

罚

二、行政检查 共2项

2 1 对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监督检查

3 2 对市校科技开发项目资金使用监督



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权责清单

（共2类3项）

序号权力类型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处罚

对外国投
资者或者
外商投资
企业未按
规定要求
报送投资
信息的处
罚

石家庄市
投资促进
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六号 ）第三十七
条　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违反本法规定 ，未按照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要求报送
投资信息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2.《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令2019年第2号）第二十五条 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要
求报送投资信息 ，且在商务主管部门通知后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九条予以补报或更正的 ，由
商务主管部门责令其于 20个工作日内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不改正且存在以下情形的 ，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
（一）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故意逃避履行信息报告义务 ，或在进行信息报告时隐
瞒真实情况、提供误导性或虚假信息 ；
（二）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就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
企业投资者及其实际控制人等重要信息报送错误 ；
（三）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要求报送投资信息 ，并因此受到行政处
罚的，两年内再次违反本办法有关要求 ；
（四）商务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严重情形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资函 【2020】422号《商务部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监督检
查工作的通知》中《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监督检查指引 》的第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商务主管部门，对本区域内外商投资企业（机构）及其投资者（以下简称检查对象 ）遵守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 》的情况进行检查，并对违反《办法》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此
项不公开）                                                                                                                                                                                                                                                                       

1.立案责任：对发现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
业报送的投资信息不真实 、不准确、不完整的，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
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
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
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
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 《行政处
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
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
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
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 、处罚的 ;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 ,依
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
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 ;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
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 行政检查

对外商投
资信息报
告监督检
查

石家庄市
投资促进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六号 ）第三十四条　
国家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 。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应当通过企业登记系统以
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23号）第三十九
条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报送的投资信息应当真实 、准确、完整。                                                                                           
3.《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令 2019年第2号）第二十条 商务主管
部门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遵守本办法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
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资函 【2020】422号《商务部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监督检
查工作的通知》中《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监督检查指引 》的第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商务主管部门，对本区域内外商投资企业（机构）及其投资者（以下简称检查对象 ）遵守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 》的情况进行检查，并对违反《办法》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此
项不公开）
5.河北省商务厅《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监督检查工作方案 》（冀商外资函【2020】6号）二、
监督检查机构中本工作方案所称监督检查机构 ，是指省商务厅，各市（含辛集、定州市）
商务局（投促局 、发改局 ），雄安新区管委会改发局 ，河北自贸试验区各片区 、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相关机构 。(此项不公开）

1.检查责任：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责令限期
整改。                                                      3.移送责
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
对监督检查整改完成后的单位 ，进行整改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监督检查 ;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不责令限期整
改;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
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检验检测机构
整改完成后,不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
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3 行政检查

对市级高
校科技合
作开发资
金监督

石家庄市
投资促进
局

1.《石家庄市重点研发专项资金（含市级高校科技合作）管理办法》石财教〔2019〕87号，
第七条  市投促局主要职责 ：对项目组织实施进行监督 。第三十二条  市科技局、市投促局
分别负责拟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包括组织管理、支出进度等共性评价指标 。负责组织对专
项资金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负责组织对专项资金使用效果开
展绩效评价。评价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资金安排的依据 。
2.关于印发《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 》的通知 （石办字
【2019】14号），负责市校科研合作开发资金的使用和监督工作 。

1.检查责任：对使用市级高校合作开发资金项目
进行监督                                            2.处置责任：
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责令限期整改，并报市
财政局。                                                      3.移送责
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
对监督检查整改完成后的单位 ，进行整改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市级高校合作开发资金项目监
督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不责令限期整
改;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
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检验检测机构
整改完成后,不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
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